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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23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 

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: 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 

蒋庆德，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。 

蒋召耀，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情况 

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

于 2016 年先后公开发行 16 皖经 01、16 皖经 02、16 皖经 03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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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上市交易。根据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

司债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等相关规定，安徽外

经作为债券发行人应当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披露 2021 年中期

报告，但其未能按时披露，且至今仍未完成披露。 

另经查明，发行人曾因未按时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、2020

年中期报告、2020 年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违规事项被本所实施

监管警示等措施。但发行人未能及时对相关信息披露违规进行整

改，并再次发生同类型违规情形，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

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规定的从重处分情形。同时，发行人未

按规定确定并披露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

披露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）的相关规定，

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视为由法定代表人蒋庆德（时任董事

长）担任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按时披露中期报告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。发行

人未能按时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，严重影响债券持有人通过定

期报告获取公司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，且多次发生同类型违规行

为，违规情节严重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九条，《公

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七条、第十六条，《上市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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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第 1.6 条、第 3.1.1 条、第 3.2.1 条、第 3.2.2 条，《公司

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第 3.1.1条等相关规定。 

时任董事长蒋庆德作为发行人主要负责人及信息披露事务

直接责任人，时任总经理蒋召耀作为发行人经营管理主要负责

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未能吸取前次违规教训并积极督促发行人就

未能按时披露定期报告行为进行及时整改，导致发行人连续发生

同类违规行为，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 2人的行为

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》第七条，《上市规则》第 1.7条、第 3.1.1条，《公司债券

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第 2.7条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 

在规定期限内，发行人和时任董事长蒋庆德、时任总经理蒋

召耀提出如下异议理由：一是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进

入破产重整程序。虽然法院允许发行人在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下自

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，但公司印鉴、账簿等均由管理人接管，

印章申请等均需要管理人批准。二是破产重整期间，对资产、债

权的汇总核算工作尚未完成，且随着破产合并重整主体范围的增

加，发行人的资产、负债梳理工作难度不断增加，两次合并破产

重整及疫情因素导致发行人未能按时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。三

是发行人事先已提示无法按时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的风险。四

是纪律处分将对公司整体风险化解工作及援外项目的推进带来

不利影响。五是结合市场实际情况，破产企业在披露定期报告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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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均存在实际困难，其他企业也存在未披露中期报告的情况，恳

请充分理解破产企业实际面临的困难，从宽处理。 

时任董事长蒋庆德提出的其他异议理由有：一是其近年来始

终在非洲指挥和参加工作，在发行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，曾明

确表态过不参与国内事务管理，故其对发行人未能按时披露 2021

年中期报告并不知情；二是经其向国内人员了解，发行人相关部

门曾多次向破产管理人申请对信息披露事项予以处理，但均未能

得到管理人答复落实。 

时任总经理蒋召耀提出的其他异议理由有：发行人进入破产

重整程序后由管理人全面控制管理，其对发行人事务已失去最终

决策权，故不应对未能按时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承担责任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针对发行人提出的申辩理由，本所认为不能成立。 

一是关于发行人中期报告披露义务。根据法院相关司法文

书，发行人在破产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。根据《公

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

等相关规定，发行人进入破产程序且其自行管理财产或营业事务

的，发行人仍需承担信息披露义务。中期报告是债券发行人在报

告期内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，是债券持

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。按时披露中期报告是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市规则》《公司债券

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规定的法定义务。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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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认识到定期报告按时披露的严肃性和重要性，合理预估编制

定期报告所需要的时间并采取有效措施对发行人定期报告编制

及披露工作作出妥善安排，保障定期报告按时披露。资产负债梳

理存在难度不构成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合理理由。中期报告不

强制审计不涉及因境外疫情导致无法进行审计，事先提示无法按

时披露事宜不能代替按时披露中期报告法定义务的履行。 

二是关于中期报告披露事宜。相关责任人作为发行人董事

长、总经理，负有督促发行人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定

职责，相关职责不因发行人内部职责分工而免除。根据听证查明

的事实，相关责任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不参与国内事务管理或

对发行人事务已失去最终决策权等情形，对相关异议理由不予采

纳。同时，相关责任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中期报告编制及披

露事项履行了义务或采取了其他督促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勤勉尽

责行为，相关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.8条、第

6.2 条、第 6.4 条，《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第 7.2 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安徽省华安外经建设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蒋庆德、时任总经理蒋召耀予以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安徽省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

不服，可于收到本所有关决定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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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

《上市规则》等的规定，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护债券持有

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